


国卫通〔2017〕23 号 

  

  现发布《细菌性腹泻临床实验室诊断操作指南》WS/T 498 

-2017 第 1 号修改单。  

  上述修改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 

  特此通告。  

 

 

国家卫生计生委  

2017 年 10 月 27 日  

 

《细菌性腹泻临床实验室诊断操作指南》（WS/T 498 

-2017）第 1 号修改单 

 

3.4.7 下列腹泻患者应连续 3d 送检标本： 

——医院腹泻（入院72h后出现症状），且至少有下列情况

之一：大于65岁并伴有内科疾病、HIV感染、粒缺（中性粒细

胞＜0.5×109/mL）及疑似院内暴发。 

修改为： 

3.4.7 下列腹泻患者应连续 3d 送检标本： 



——医院腹泻（入院72h后出现症状），且至少有下列情况

之一：大于65岁并伴有内科疾病、HIV感染、粒缺（外周血中

性粒细胞＜0.5×109/L）及疑似院内暴发。 

 

 

 

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